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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电信职院〔2017〕152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原始凭证

规范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现将《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原始凭证规范管 

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执

行。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原始凭证规范管 

          理规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12 月 11 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原始凭证规范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学院的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凭证的使用与填写，根据《会

计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 79 号)，

结合本院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原始凭证是记录或证明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情况的凭据，主

要作用是反映经济活动内容，明确经济责任。原始凭证是会计核算的

重要资料。 

二、办理财务报销事项，必须取得或者填制原始凭证，并到财务

处报销，以保证会计核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三、所有原始凭证的报销，应将原始凭证整齐地粘贴在报销单后

面，准确填写报销单的各栏内容、日期、金额和附件张数，并在报销

单上由资金卡负责人和经办人员签名，每张原始凭证上均须有经办人

员签名。 

四、原始凭证一般具备的基本要素是： 

（一）凭证的名称； 

（二）填制凭证的日期； 

（三）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的姓名； 

（四）经办人员的签名； 

（五）接受凭证单位名称；（如：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等） 



（六）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位和金额。 

（七）若收据作为原始凭证，必须印有财政局监制章；若发票作

为原始凭证，必须印有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或地方税务机关监制章。 

五、为了保证原始凭证记录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性，对原始凭证不

能涂改、不联号、挖补，如果发现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退回并由

开出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开出单位的公章。如果发现

原始凭证是假票，财务处当即没收上交有关职能部门。 

六、校外人员劳务费、评审费等的发放,必须提供收款人的工行

卡（银行卡）、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不得发放现金。 

七、公章是指具有法律效力和特定用途，能够证明单位身份和性

质的印鉴，如：业务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结算专用章等。 

八、凡填有大写和小写金额的原始凭证，大写与小写金额必须相

符。 

九、除发票和收据本身具备复写功能外，一式几联的发票和收据，

必须用双面复写纸一次套写完成。 

十、单位不能用“白条”充当原始凭证。“白条”是指单位或个

人开具的、没有固定格式的、不具备规定内容、未经财政或税务机关

批准使用的非正式原始凭证。 

十一、本年度的外来原始凭证原则上只报销到下年度 3月底。 

十二、原始凭证遗失原则上不予报销。 

十三、外埠差旅费的报销，必须严格按照《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及时用合法、完整的发票等原始凭证



予以冲帐。 

十四、除有特殊规定外，任何修缮项目必须附有项目结算单，超

过 1 万元的维修工程须出具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 

十五、通过银行支付的款项，其发票等原始凭证的出票单位信息

必须与收款单位信息一致。 

十六、本办法由学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十七、本规定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